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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庆区关于加强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
支持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全面落实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战略部署和北京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科技创新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的工作要求，支持我区企业快速成长，加速培育特色主导产业创新发展，构建具有延庆特色的绿色“高精尖”产业结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符合《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最新版），在延庆区进行工商注册、税务登记、统计报表，并开始缴纳税款的企业。
第三条  支持“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对首次获得北京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称号的企业，一次性给予10万元资金支持；对首次获得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称号的企业，一次性给予50万元资金支持。单个企业不重复享受，晋级享受差额支持。
第四条  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发展。实施“筑基扩容”“小升规”“规升强”三大工程，加强精准辅导服务。对在延庆区初次认定或北京市以外地区迁入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一次性给予10万元资金支持；在延庆区进行复核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一次性给予5万元资金支持；在延庆区申报并通过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给予2万元申报材料补贴。
第五条 增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发展动力。对上年度营业收入增速不低于全区平均值且为正增长，所属行业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规模以上企业，分档给予支持：上年度营业收入3亿元（含）以上的，支持50万元；上年度营业收入1亿元（含）至3亿元（不含）的，支持30万元；上年度营业收入1亿元（不含）以下的，支持10万元。
第六条  鼓励企业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对上年度研发费用增速不低于全区平均值且为正增长，所属行业为工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规模以上大中型企业，分档给予支持：上年度研发费用5000万元（含）以上的，支持50万元；对上年度研发费用2000万元（含）至5000万元（不含）的，支持30万元；上年度研发费用1000万元（含）至2000万元（不含）的，支持20万元；上年度研发费用1000万元（不含）以下的，支持10万元。
第七条  鼓励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支持企业在延庆区新建研发机构，对新获得认定或新迁入的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技术中心等研发平台，按照北京市级平台30万元、国家级平台50万元的标准，给予建设运营企业一次性资金支持。单个企业不重复享受，晋级享受差额支持。
第八条  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合同登记，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对技术合同交易活跃的企业，上年度技术合同登记总额10亿元（含）以上的，支持30万元；上年度技术合同登记总额5亿元（含）至10亿元（不含）的，支持20万元；上年度技术合同登记总额1亿元（含）至5亿元（不含）的，支持15万元；上年度技术合同登记总额5000万元（含）至1亿元（不含）的，支持10万元；上年度技术合同登记总额1000万元（含）至5000万元（不含）的，支持5万元；上年度技术合同登记总额500万元（含）至1000万元（不含）的，支持2万元。
第九条 支持建设地在延庆的制造业、信息和软件服务业企业，通过绿色化、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等形式提质增效。对固定资产投资纳统500万元（含）以上的，给予10%的资金支持，最多不超过200万元。同一项目获得《北京市高精尖产业发展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资金支持的除外。
第十条 本办法自2025年4月1日起施行。原《关于加快延庆区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发展的支持办法》（延园委文〔2022〕37号）同时废止。本办法由区科信局（中关村延庆园管委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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